
化 觀 察文

A29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六）辛卯年二月廿二

文匯園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馮志弘

──讀明清時期「開封猶太人碑」隨筆

一個叫蔡美兒的華
裔媽媽，寫了一本普
通育兒回憶錄。內容
圍繞三個女人、莫扎
特、門德爾松，以及
鋼琴與小提琴。這樣
一本自傳體性質的
書，事先未經任何炒
作，靜悄悄地在亞馬
遜上架首日，就在非
虛構類的書籍銷售量
中飆到第一名。美國
主流媒體爭相報道轉
載，從而拉開了中西
方教育觀點的辯論擂
台賽。而《虎媽戰歌》則在四濺的口水中持
續熱賣，氣勢如虹。

這個屬虎的媽媽，在育兒的過程中，其彪
悍兇猛比之老虎有過之而無不及。儘管她貌
美如花，氣質優雅，身為美國耶魯大學法學
院終身教授。但她教育兩個女兒所採取的一
系列手段與方法，卻充斥 原始味的殘酷。
以至於華盛頓的一個網友讀了此書之後，強
烈建議兒童保護組織調查蔡美兒，因為她已
經涉嫌虐待兒童。

大女兒索菲亞7歲，小女兒露露4歲時，兩
個人一起親自動手給媽媽製作了生日賀卡。
但虎媽很不滿意：「我理應得到更好的，所
以我拒絕這個！」

其他媽媽可能感動得淚水婆娑感謝不止的
親情事件，在虎媽眼裡，兩個女兒的表現卻
是不及格的。在培養孩子待人接物方面，虎
媽以她不盡人情的挑剔方式告訴女兒，用心
的態度比任何禮物都更重要。事實上，生日
卡事件在此書中，算是相對溫柔的教育了。

在女兒還小的時候，虎媽就安排了她們的
愛好。大女兒練鋼琴，小女兒練小提琴。每
當她倆彈奏出錯時，虎媽總是很憤怒，措辭
激烈。「從現在開始不間斷練琴7小時——
中途不准喝水，不准上廁所。」「這麼簡單
的曲子都練不好，你就是一堆垃圾！」

虎媽給女兒制訂的十大家規，一律斬釘截
鐵軍事化的「不准」句式。1.不准夜不歸
宿；2.不准參加學校的小組娛樂活動；3.不
准參加校園演出；4.不准抱怨沒有參加校園

演出；5.不准看電視或玩電子遊戲；6.不准
擅自選擇課外活動；7.不准有科目低於A；
8.除了體育與話劇外，其他科目不准拿不到
第一；9.不准練習鋼琴及小提琴以外的樂
器。

管教女兒，高學歷的虎媽採用的手段就是
逼迫、威脅、賄賂、壟斷行為自由、以及語
言暴力。對於如此極端嚴苛到近乎暴虐殘
酷，被著名海歸洪晃點評為「地獄老母」的
育兒方式。虎媽的解釋是，自己成長過程
中，父母的管教一樣很嚴厲，但自己依然快
樂成長為一個非常成功的人。而她在管教嚴
厲的家庭中，看到了同樣的情況。

現在虎媽的兩個女兒分別已經18歲、14歲
了，曾在多項音樂比賽中拿獎，被傳為「音
樂神童」。這種鐵腕教育的成果，顯然觸動
了一向以理解和親近教育孩子的美國父母
們。他們擔心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中，自己
的孩子被淘汰。

《虎媽戰歌》的內容不僅猛料十足，讓中
外的媽媽們都「汗顏」，而且該書引發的口
水大戰觀點碰撞，在教育界，在每個有孩子
的家庭裡，都是非常值得聆聽、探討、借鑒
的。

教育的模式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也沒有任
何一種教育方式能夠保證完全成功，全球通
用。我們能做的就是打開耳朵和眼睛，暢開
思維與心胸，結合各自的家庭與社會環境，
在不斷地虛心學習中，摸索出適合自己的育
兒之路。

■文：楊不離 ■文：馮 磊

讀史一則

烏紗帽，本來是古代封建官僚所戴的帽子，後來就被人們泛指為做官的代名
詞。直到現在，人們在習慣上還喜歡把辭官、罷官戲稱為丟掉烏紗帽。但烏紗
帽究竟是在什麼朝代被規定為官服？卻找不到明確的記載。大概早在南北朝時
代就有了烏紗帽這個名稱。至隋代一度定為官服。但唐朝初年，由於唐太宗的
英明治國，提出「以民為本」的思想，服裝不分貴賤，一律平等穿 ，所以烏
紗帽在唐朝初年並非官員專用，庶民百姓也可以穿戴。五代馬縞《中華古今
注．烏紗帽》條載：「（唐）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詔曰：『自今以後，天子服
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此之所謂「士庶」，就是指老百姓。可見唐太
宗的確稱得上歷史上的一位賢明的皇帝，他的治國理念就是與老百姓平等相
處，唐李白《贈烏紗帽》詩：「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蘺。」可見唐代的烏紗
帽，也不過是平民通用的便帽。

從唐朝以後，歷代的封建等級制度越來越森嚴了。到了明朝，烏紗帽便正式
成為官僚階級的專用品了。明洪武三年，朱元璋規定：「凡文武官常朝視事，
以烏紗帽，圓領衫，束帶為公服。」同時又規定，凡是年老退休的官員，以及
侍奉父母辭閒之官員，也允許繼續戴烏紗帽。而因事罷官者，則服飾與百姓一
樣，不允許再戴烏紗帽。所以實際上是從明朝開始，烏紗帽才正式成為官僚特
權階級的代名詞。到了明朝末年，官僚政治極端腐敗。甚至於用金錢來買官賣
官的現象已經司空見慣了，所以烏紗帽也成為富豪財主搶購的「暢銷貨」。明馮
惟敏《清江引．八不用》曲：「烏紗帽，滿京城日日搶，全不在賢愚上。誰是
誰非不用講。」所以明朝末年，烏紗帽太多，官多如麻，這種政治敗象也是造
成明朝敗亡的原因之一。

到了清朝，實際上的烏紗帽已經被滿服「頂戴花翎」所取代了。這種帽子有
點像尖頂的斗笠，帽子向後下垂拖 一條孔雀尾翎羽。這就是清朝的官服（等
於明朝的烏紗帽）。所以清朝的人被罷官，就叫做摘掉「頂戴花翎」（如摘掉

「烏紗帽」同樣的意思），不過人們長期的習慣，還是用「烏紗帽」來作官僚的
代名詞。而清朝末年，也同樣步了明朝末年的後塵，「頂戴花翎」賞戴也濫起
來了，並且也可以用錢來買賣，當時叫做「捐官」。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三回：「桂花帶了土老兒到京城裡去，居然同他捐了一個二品頂戴的道台。」
大概一個政權朝代的腐敗，首先就是從官僚制度的腐敗為其開端。明朝之亡如
此，清朝之敗也是如此，這真是千古明鑒！

辛亥革命以後，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當然「烏紗帽」和「頂戴花翎」
也就沒有了。在穿衣戴帽方面，可說是真正人人平等。上至總統百官，下至百
姓庶民，你愛怎麼穿戴就怎麼穿戴，沒有人來管你了。於是穿西裝戴高帽的有
之，穿長袍馬褂戴瓜皮帽的也有之，唐裝、漢裝、中山裝、學生裝樣樣都有，
這不能不說是社會的一大進步。真是服裝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要做到實質上的人人平等又談何容易？服裝的平等，不過是一個表面
現象，而實質上的平等，就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孫中山說過一句話：真正的平
等，是人民立足點的平等。而這個「立足點」又體現在哪裡呢？主要就體現在
人們勞動權利的平等、就業機會的平等、分配制度的平等、福利保障制度的平

等、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等等。真正要做
到這一切的平等，說
實在的，還有一段相
當長的路要走。儘管

「烏紗帽」已經沒有
了，但是烏紗帽作為
官僚的代名詞，還經
常掛在人們的嘴上。

「烏紗帽」的幽靈還
不時地蕩漾在我們的
國土上。要在實質上
徹底消除封建等級制
度所遺留下來的「烏
紗帽」，也是我們今
後奮鬥的一個目標。

■廖楚強

閒話「烏紗帽」

近日在讀李新的《流逝的歲月》一書。
李新是當代歷史學家，以研究中華民國史、中國近代史、

中共黨史著稱。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是，李新同時也是一位老
革命。

1946年夏天，李新到河北省永年縣擔任縣委書記。一次，
他親身參與當地群眾批鬥漢奸宋品忍的活動，內心深處受到
非常的震撼。在《流逝的歲月》這本書裡，李新寫道，「我
們一進會場，便看見前台的木柱子上綁 一個人，從頭到
腳，被幾根繩子緊緊地捆住，不用說全身四肢不能動彈，就
是腦袋轉動一下也不可能」。鬥爭會剛剛開始，忍耐不住的
群眾就開始呼起了口號。接 ，一位老太太顫巍巍地拿 鋒
利的刀子把宋的耳朵割了下來。

身為縣委書記的李新覺得可能違背了政策，於是請示薄一
波，然後將宋品忍拉到一個偏僻的地方槍決。但，讓李新意
外的是，當他們幾個人走到刑場時，卻意外發現人群已散，
宋的屍首只剩下很少的幾根骨頭。一個漢子氣沖沖地跑來，
拿起一根骨頭，對李新說：「怎麼把肉剮光了，也不給我留
一點兒，太不公平了！」最後，他揀了兩三根骨頭走了，邊
走邊說：「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頭回家讓狗啃，也算解
恨了。」

——上面這段文字，讓人感覺毛骨悚然。
與李新的這段文字相同，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在《袁崇煥評

傳》裡寫過一
段文字。金庸
寫道，明朝末
年，崇禎皇帝
枉殺了忠臣袁
崇煥。殺袁那
一天，「袁崇
煥 被 綁 上 刑
場，劊子手還
沒有動手，北
京的眾百姓就
撲上去搶 咬
他的肉，直咬
到了內臟。劊
子 手 依 照 規
定，一刀刀的
將他身上肌肉
割下來。眾百
姓圍在旁邊，
紛紛叫罵，出

錢買他的肉，一錢銀子只能買到一片，買到後咬一口，罵一
聲：『漢奸！』」

袁崇煥是英雄，宋品忍是漢奸。兩個人的身份截然不同。
故而，如果有評價，歷史評價也會不同。但，讓人感覺鬱悶
的是，兩個人的結局卻幾乎是一模一樣。

尤其讓人不能接受的是，對他們進行千刀萬剮、分食其肉
的，也是同樣的一類人。這類人，從革命時期開始就有了一
個響亮的稱呼：群眾。

宋品忍是有罪的，有罪的人最終必將受到審判。所以，宋
最終的下場是接受人民的審判。但，從李新的文字裡我們可
以看出，審判只是形式。具體的內容是凌遲。

李新在文字裡提到，宋的民憤極大。割他耳朵的那位老太
太，兒媳和女兒都被宋糟蹋了。而且，宋還挖去了她女兒的
眼睛。這樣兇殘成性的獸類、民族的叛徒，受到懲處是必然
的。

但，讓人感覺不舒服的是，宋品忍的審判並不是法律意義
上的審判。這種審判，是戰爭年代流行的「即興式」的審
理。所謂即興式的審理，缺少公訴與辯護的嚴格程序。這種
做法，當然是出於戰時的考慮，卻實實在在違背了法治的精
神。

實際上，在類似場景中，真正讓人不能接受的是，施暴者
對漢奸究竟犯了什麼罪並無太多興致。大家真正的興趣，乃
在於對漢奸進行肉體上的凌辱。甚至，是分食他的肉體。
—當口號響起，受害者紛紛上台控訴，大家義憤填膺。然
後集體分食一個罪大惡極的人的屍體。這種做法，究竟如何
評論？恐怕是一個難題。不過，若放手讓人辯論，估計會出
現非常激烈的爭執。

與宋品忍相類似的，北京城裡的居民不能接受一個被
欽定為叛徒的督師。袁崇煥被綁上刑場以後，老百姓衝
上去咬他，一直到咬出內臟。這種仇恨，不能說不大。
儘管，我們知道，袁崇煥十有八九是反間計的犧牲品。

袁崇煥也被分食了。幾十年後，在神州大地的很多地
方，他的牌位被反清復明者們恭恭敬敬地供奉了起來。
這些人同時供奉的，還有他們的先帝崇禎皇帝。後者，
是製造這起冤案的始作俑者。文章寫到這裡，我突然覺
得很荒誕。—皇帝老兒不犯錯，崇禎把天下都丟了，
還是一個好皇帝。這，確實耐人尋味。尤其是，他在反
清鬥士們心裡，和袁崇煥一樣都是不能批評的對象。

袁崇煥的被分食，和1946年的場景是多麼的相似啊！
看看那些勇敢的人們，一旦正義的尚方寶劍在手，就可
以不顧手段，作出等同老虎與獅子一樣的舉動來。

程序的正義，的確比結果的正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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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年，耶穌會（The Jesuits）傳教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在北京會見了信奉一賜樂業（以
色列Israel）教的開封猶太人艾田（Ai Tian），由
此得悉猶太人最遲在宋代已經定居開封。迄今為
止，研究開封猶太人最珍貴的文獻，是明清時期
的三篇清真寺（猶太寺）碑記，計為：《重建清
真寺記》（弘治二年1489）、《尊崇道經寺記》

（正德七年1512）和《重建清真寺記》（康熙二年
1663）。在這三篇碑記中，追述了中國猶太人的
祖先源流，裡面順序羅列了猶太教《摩西五經》
的若干人物（宗派），包括：

1. 盤古阿耽（亞當Adam）、2. 女媧（挪亞
Noah）、3. 阿無羅漢（亞伯拉罕Abraham）、4. 以
思哈 （以撒Isaac）、5. 雅呵厥勿（雅各
Jacob）、6. 十二宗派、7. 乜攝（摩西Moses）、8.
阿呵聯（亞倫Aaron）、9. 月束窩（約書亞Joshua）
及10. 藹子喇（不確定，可能是以斯拉Ezrah）。

上述人名引自「弘治碑」和「正德碑」。前者
是碑刻原文，括號內是基督新教《聖經》和合本
的中文翻譯和英譯。據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
考》，以及張文漢、張綏研究「開封猶太人」的
著作，加上碑文和《摩西五經》的記述，可以斷
定碑記中盤古阿耽、女媧、阿無羅漢，即指亞
當、挪亞、亞伯拉罕。

問題是：盤古、女媧、阿無羅漢，在古代中國
都有特定內涵。為甚麼開封猶太人用這些名稱翻
譯他們祖先的名字呢？在解釋這個問題之前，當
然先得簡單介紹上述三者和《摩西五經》所記亞
當、挪亞、亞伯拉罕有何不同。

a. 盤古和亞當─今存關於盤古的最早記載始
於三國，《三五曆紀》云：「天地混沌如雞子，
盤古生在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盤古在
天地之中，一日九變，他的身量與天地一同增
長，形成了「天下地上」廣闊的空間。另外《五
運歷年紀》謂「（盤古）龍首蛇身，噓為風雨，
吹為雷電，開目為晝，閉目為夜」，突出了盤古
和人類的明顯差異。盤古「死後骨節為山林，腸
為江海，血為淮瀆，毛髮為草木」，於是，世界
有了現在的樣子。

亞當，據《創世紀》，他是神按自己的形象創
造，是百分百的人，他的責任是管理世界。《創
世紀》描述了亞當吃善惡樹果子前後，人類生存
狀態的變化。

b. 女媧和挪亞──女媧的記載最遲出現在戰
國。《楚辭．天問》有「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的提問；郭璞註《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女
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風俗通義》
敘述女媧創造人類的故事：「女媧摶黃土作人，
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 泥中，舉以為
人。」此外，《列子．湯問》有「女媧氏煉五色
石以補其（天）闕」的說法。

挪亞，《創世紀》記載他是拉麥（Lamech）的
兒子，是人，又是神眼中的義人。他按神的指

示，造了方舟。在大洪水到臨之時，帶同家人和
動物躲進方舟，藉此避過了大洪水的禍患。

c. 阿無羅漢和亞伯拉罕──阿無羅漢的翻譯很
可能來自阿羅漢（梵文Arhat），羅漢是阿羅漢的
簡稱。釋玄應《一切經音義》云：「真人，是阿
羅漢也。或言阿羅訶。」《楞嚴經》載富樓那
云：「世尊（佛也）知我有大辨才，以音聲輪，
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
阿羅漢。」人可以成為羅漢，修成羅漢四果後，
永遠不會再受生死輪迴之苦。

亞伯拉罕原本名叫亞伯蘭（Abram），神應許他
作萬國的父，把迦南地賜給他的後裔。他曾經為
了 神 要 毀 滅 所 多 瑪 （ S o d o m ） 和 蛾 摩 拉

（Gomorrah）與神討價還價。在摩利亞地
（Moriah），他按神的指示，準備把兒子以撒獻給
神。

比較上述，中國文獻描述盤古、女媧時，更強
調他們的神蹟和超人力量，他們的軀體也和人有
明顯的差異（龍首蛇身/人面蛇身）。此外，文獻
沒有記載他們緣何而生。至於阿羅漢，強調的是
他們功德圓滿，超脫六道。據佛教說法，這固然
是人可以企及的境界，但修成正果後，也就沒有
了人的情慾，這和普通人還是有很大的分別。

與此不同的是《創世紀》更 重描述亞當、挪
亞、亞伯拉罕身為「人」的特徵。他們是人，乃
血肉之軀，沒有神力，會軟弱、懼怕，甚至犯
錯。好像挪亞和亞伯拉罕被神稱為義人，但基於
人的限制，不可能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正因如
此，他們在不明所以的時候選擇服從神（建築方
舟、把兒子作為獻祭），就更能夠突出他們對神
的信心。總之，他們三人雖然在猶太人的論述中
有重要地位，但究其性情，仍然是常人。

明中葉至清初的開封猶太人，是否已經不熟悉
《摩西五經》，以至混淆了祖先（人）與中國神話
（神）及佛教羅漢之別呢？

這個可能性不大，原因是：a.「康熙碑」有
「聖祖（默舍，「弘治碑」作乜攝，即摩西）齋
祓盡誠，默通帝心」一語。這裡的「帝」指猶太
人信奉的神。既云「默通帝心」，這個神也必然
是有意識的。而三篇碑記都強調一賜樂業教「不
塑於形象，不諂於神鬼，不信於邪術」；這是猶
太教鮮明的一神論意識，可見碑記撰作者不認為
盤古、女媧、阿無羅漢是神。b. 三篇碑記細緻記
載了《創世紀》的若干事情。例如「弘治碑」記
摩西「求經於昔那山（西乃山Sinai）頂，入齋四
十晝夜」，「正德碑」有「十二宗派」，「康熙碑」
記述開封猶太人有《聖經記變》等著述，可見當
時開封猶太人對《摩西五經》內容不至於茫然無
知。加上猶太人和利瑪竇會面時，他們還清楚知
道有「彌賽亞」（Messiah）的預言；因此更不可
能混淆中國神話、佛教與猶太教之別。

那麼，開封猶太人採用這種「惹人誤會」的翻
譯，原因是甚麼？由於文獻不足，這裡只能夠以

明代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情況為例，推測其中可能
性：

a. 為了融入中國文化之故。例如在明代，「天
竺」一般指印度，《明史》卷三百四：「五印度
考說：天竺一國，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儘
管如此，意大利天主教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卻多次自稱來自天竺國。他在一封介
紹天主教的短文裡就自謂「僧自天竺國，心慕華
教」，又說「天主慈悲，憫人地獄之苦，化為男
子降生天竺⋯⋯天竺人至今家傳戶誦。」（文獻
全文見張西平：《來華耶穌會士的第一篇漢文天
主教作品》，《或問》2009年第十七期）文中第
一個「天竺」指意大利，第二個天竺指以色列，
第三個天竺指西歐，廣義來說都泛指西方。這是
傳教士來華常見的翻譯現象。「弘治碑」、「康
熙碑」說一賜樂業教「出自天竺」、「起於天
竺」，「正德碑」說「本出天竺西域」，採用的也
是天竺的廣義。

那麼，開封猶太人會不會把盤古、女媧作為
「人類祖先」的代名詞呢？問題是，中國古籍的
盤古明顯不是人，這和亞當是人的身份矛盾。於
是，又有了第二個推想：

b. 猶太人可能認為中國神話的盤古、女媧，佛
教的阿羅漢，是猶太教故事東傳後「以訛傳訛」
的結果。因此在碑記中用這些說法，正好撥亂反
正，回復盤古、羅漢的本來面目。

這是非常冒險的假設，卻並非全沒可能。例如
明代馮應京在《〈天主實義〉序》中就認為「佛家
西竊閉他臥刺（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勸誘愚俗
之言，而衍之為輪迴。」利瑪竇《天主實義》乾
脆說：「吾國（意大利）天主，即華言上帝。」
姑且不討論這些說法正確與否，代入明代猶太人
的身份：他們堅信《摩西五經》是歷史的真實記
載，而《創世紀》所記關於人類源流的說法又有
普世意義；那麼，猶太人會不會認為人類歷史的
開端故事可能傳揚到中國，其後有所變異呢？

自然，上述說法不過是大膽假設，是否能夠成
立，尚待嚴謹的論據支持。在缺乏新的文獻材料
下，歷史變了「猜猜看」遊戲。真相如何，學界
仝人只好繼續努力了。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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